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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后集字〔2020〕3 号 

 

关于印发《后勤集团安全事故处理细则（试行）》的

通知 

各中心、各单位： 

    为加强安全管理，明确事故发生后的处置规范，落实事故追

责，根据集团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本细则，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后勤集团安全事故处理细则（试行） 

 

 

         

 

后勤集团    

2020 年 5 月 7 日 

 

 

 

http://hqjt.nuaa.edu.cn/uploadfiles/files/201812261724166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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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后勤集团安全事故处理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管理，明确事故发生后的处置规范，落

实事故追责，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安全管理体系”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中心事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等文

件的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安全事故通常分为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因不可

抗力导致）两类。 

第三条  安全事故的分级。参见《后勤集团中心事业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X11 第 5 条描述。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事故的报告、

调查、处理工作归口管理，并成立事故调查组。 

第五条  质量与成本监控办公室（以下简称“质监办”）负责

事故的统计，并参与调查、报告、处理及相关协调工作。 

第六条  各中心及部门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区域内发生的各

类事故的报告、调查和处理工作。 

第三章 事故的报告、调查 

第七条  事故报告 

1.发生安全事故均需先报告质监办，由质监办判断是否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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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书面报告程序。 

2. 报告内容 

书面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简要

经过，已经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采取的应急措施。 

3. 报告程序 

（1）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本中心、部门负

责人，负责人立即向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2）涉事单位于 24 小时内以书面报告形式，经中心、部门

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提交质监办。质监办填写“事故报告”，

并于 48 小时内上报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领导小组。 

（3）发生工伤后，应上报集团人力资源部，具体执行《工伤

事故报告制度》。 

第八条  事故调查 

1. 人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调查所需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

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组长为质监办分管领导，副组长为

涉事单位分管领导。涉及专业技术方面的界定，按需要聘请外部

专家。 

2. 调查内容 

（1）现场保护。涉事单位应保护现场与事故有关的物体、痕

迹、状态，不得破坏。 

（2）物证收集。收集事故现场的破损部件、致害物，作好标

识。 

（3）统计伤亡情况、财产损失情况，统计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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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完毕，质监办填写“事故调查报告”上报集团安全与

质量工作领导小组。 

第四章 责任事故的认定、处理 

第九条 事故认定 

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质监办上报的“事故调查

报告”集体决策，判定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对责任事故进行认

定和定级，并做出处罚决定。对非责任事故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条 事故处理 

1. 事故发生后，集团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和分析，确定责任人

和责任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和预防措施，对相应责任人进行教育

和处罚。 

2. 责任分为直接责任（当事人及其直接上级）、管理责任（中

心领导层级）和领导责任（集团领导层级）。一级、二级责任事故

追责至领导责任，三级责任事故追责至管理责任，未达级事故至

少处罚直接责任人。 

3. 各中心及部门应举一反三，对员工进行教育，以防止类似

事故的发生。 

第十一条 一旦发生责任事故，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恶劣影响

的，将根据情况在“后勤集团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评分表”及“后勤

集团中心事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第二次修订版）中对应扣分。 

第十二条 各中心、部门应及时上报事故，如发现瞒报、漏报

的情况，将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并在“后勤集团中心事业发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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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第二次修订版）中对应安全响应指标扣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正式发文之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质监办负责解释。 


